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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條  東南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廣徵行政人才及拔擢資深績優員工，特訂定「東南

科技大學職員進用及升遷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 

第 2 條  木校職員之進用及升遷，除依法另有規定外，悉依本辦法辦理。 

第 3 條  本辦法所稱職員係指本校員額編制內專任行政人員、技術人員及醫事人員。 

第 4 條  職員進用： 

一、用人單位主管會同人事室提出申請，經校長核可後，由人事室就相當職位先行

辦理校內遷調，或以約聘人員轉任為優先考量。如校內無適當人選則依規定辦

理外補。 

二、各單位之臨時性、短期性、季節性及特殊性工作，應以約聘人員為原則。其相

關規定另訂之。 

三、進用程序： 

1.人事室統籌公開徵求人才。 

2.人事室通知資格符合者參加初選考試，考試項目以英文、應用文、電腦軟體

應用(具電腦軟體應用乙級證照者免試並以滿分計)為原則，配分比例依業務

性質需求訂定為原則。 

3.用人單位主管召集三至五人組成甄選小組，就通過初選考試者進行複選，考

試項目分為專業技能及口試，其配分比例由甄選小組擬定並於事前公告。 

4.人事室依總成績順序擇優二至三名，陳請校長圈選。 

四、新進職員試用三個月，試用期滿由用人單位主管考核合格後，簽請正式任用。

本校約聘人員任職滿一年者轉任職員得免試用。 

第 5 條  任用資格： 

一、行政人員 

書記：高中(職)以上學校畢業者，或本校工友以工代職，經歷三年以上者。 

辦事員：專科學校以上畢業者，或高中(職)畢業並擔任本校書記五年以上者。 

組員：大專校院以上畢業者，或擔任本校辦事員五年以上者。 

編審、輔導員：碩士學位以上畢業者並擔任本校組員三年以上，或擔任本校組

員五年以上者。 

二、技術人員 



技佐：高中(職)以上學校畢業者，並具有工作相關證照。 

技士：專科學校以上畢業且擔任本校技佐三年以上並具有工作相關證照者，或

擔任本校技佐五年以上者。 

技正：大專校院以上畢業且擔任本校技士五年以上並具有工作相關證照者，或

擔任本校技士七年以上者。 

三、醫事人員 

護士：具有護士合格執業證照。 

護理師：具有護理師合格執業證照，並達護理師最低薪級。 

第 6 條  職員升遷： 

一、升遷程序： 

1.人事室先行簽請校長核可後將職缺、所在單位、工作性質、應具專長及報名

期限等公佈之。 

2.人事室就具有升遷資格者，進行基本評分(含年資、考績及獎懲等，佔 40%)。 

3.由原單位及用人單位主管就具有升遷資格者，進行考試評分(含英語及公文能

力、訓練及進修或研習、職務訓練、發展潛能、領導能力等，佔 40%)。 

4.由校長就用人單位職務需要、應試者在校服務情形、個人品德及其對學校貢

獻等作綜合評分，佔 20%。 

5.評分總成績達 70分以上者，人事室將結果提送職工評審委員會審議，並排列

優先順序，陳請校長圈選。 

二、下列人員不得參加升遷： 

1.任現職未滿一年者，但情形特殊經校長專案核准者不在此限。 

2.當學年度內曾受記過以上之處分者。 

3.當學年度考績列為丙等(含)以下者。 

4.帶職帶薪進修期間者。 

5.留職停薪期間者。 

6.敘薪級等未達擬升職位之最低薪級者。 

第 7 條  秘書室秘書若係擔任機要工作性質者，得由校長核定任用。 

第 8 條  圖書館編審、電子計算機中心程式設計師等專業人員之進用與升遷，若因業務特殊

需要，得由單位主管簽請校長專案處理。 

第 9 條  本校工友之進用由總務處依需求辦理之，其工作範疇與權利義務悉依勞動基準法及

政府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之。 

第 10條 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後公告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